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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装电梯适用《民法典》

赵甲是某老旧小区的业主， 因

年事已高， 每天爬楼梯成了他的负

担， 因此萌发申请加装单元楼电梯

的想法。 为此他找到律师， 咨询相

关法律规定。

赵甲提出的问题， 实际上是很

多老旧小区业主， 特别是上了年纪

或身体欠佳的业主想问的问题。

在 《民法典》 实施后， 加装单

元楼电梯就应当适用 《民法典》 第

二百七十八条。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规

定 ， 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 ：

（一） 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

则； （二） 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

（三） 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

主委员会成员； （四） 选聘和解聘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 ；

（五） 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

维修资金； （六） 筹集建筑物及其

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 ； （七 ） 改

建 、 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

（八） 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

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 （九）

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

大事项。

业主共同决定事项， 应当由专

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

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参与表决。 决定前款第六项至第八

项规定的事项， 应当经参与表决专

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

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

同意。 决定前款其他事项， 应当经

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

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

意。

该条实际分为两个规则： 其中

第一款 （一 ） 至 （九 ） 项可称为

“业主共议事项规则”， 第二款可称

为 “业主表决事项规则”。

适用的难点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源

于 《物权法 》 第七十六条 ， 但对

《物权法》 第七十六条内容作了重

大修改和增加。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适

用的难点， 笔者认为在于该条的第

二款 ， 即 “业主表决事项规则 ”。

适用该款需要先弄清几个概念：

1.专有部分面积、 建筑物总面

积。

“专有部分面积” 这一概念源

于 《物业管理条例 》 第十二条 ，

《物权法 》 对此概念进行了沿用 ，

但对 “专有部分面积” 均没有具体

的解释， 因此实践中颇有争论。

直到 2009 年 3 月 23 日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464 次会议

通过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下称 《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解释 》 ） 出台 ，

“专有部分面积 、 建筑物总面积 ”

才有了明确的概念。

“专有部分面积” 按照不动产

登记簿记载的面积计算； 尚未进行

物权登记的， 暂按测绘机构的实测

面积计算； 尚未进行实测的， 暂按

房屋买卖合同记载的面积计算。

“建筑物总面积” 是指 “专有

部分面积” 的总和。

过去由建设部 (?称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 监制的 “房屋所有权

证” 附记中， 专有部分面积记载为

“套内面积 ”； 如今由国土资源部

（后改称自然资源部） 监制的 “不

动产权证书” 附记中， 专有部分面

积记载为 “专有建筑面积”。

2.业主、 业主人数、 总人数。

“业主、 业主人数、 总人数”

的来源与 “专有部分面积、 建筑物

总面积” 来源一致， 在 《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解释》 出台前也是有争论

的 ， 直到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解

释》 对其作出了定义， 业主指 “依

法登记取得或者根据物权法第二章

第三节规定取得建筑物专有部分所

有权的人， 以及基于与建设单位之

间的商品房买卖民事法律行为， 已

经合法占有建筑物专有部分， 但尚

未依法办理所有权登记的人”；

业主人数 “按照专有部分的数

量计算 ， 一个专有部分按一人计

算。 但建设单位尚未出售和虽已出

售但尚未交付的部分， 以及同一买

受人拥有一个以上专有部分的， 按

一人计算”； 而总人数， 就是按照

业主人数的总和计算。

3.专有部分面积占比、 人数占

比。

目前， 对这一概念尚未有明确

的解释， 但综合上述概念和字面理

解， 专有部分面积占比指的是 “参

与表决的专有部分面积占专有部分

面积总和的比例”； 人数占比指的

是 “参与表决的业主人数占专有部

分业主人数总和的比例”。

第278条的适用

理解了上述概念后， 再来说说

赵甲的事。 加装单元楼电梯， 属于

《民法典 》 “业主共议事项规则 ”

中的 “（七） 改建、 重建建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 属于特别表决事项，

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即：

1.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

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

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

2.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

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

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

因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是一项

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工程， 一些省

市已经出台了地方性的规定， 并且

在 《民法典》 颁布实施后， 陆续对

原有规定作了修改。

2021 年 1 月 7 日 ， 浙江省杭

州市正式发布 《杭州市老旧小区住

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 其中第十

条第一款规定： 老旧小区住宅需要

加装电梯的， 申请人应当征求所在

单元全体业主意见， 经本单元建筑

物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

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

业主参与表决， 并经参与表决专有

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

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

意后， 签订加装电梯项目协议书。

拟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 还应当征

得该专有部分的业主同意。

第三款规定： 商品房性质的老

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 需要占用小

区范围内业主共有的道路、 绿地等

公共场所的， 应当按照 《民法典》

关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的规定执

行。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上海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上海

市房屋管理局也发布了 《关于调整

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业主表

决比例的通知》。

该通知规定：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

梯的业主表决比例依照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即申

请人应当就加装电梯的意向和具体

方案等问题进行充分协商， 并征求

所在楼幢全体业主意见， 由专有部

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

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表

决， 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

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

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

加装电梯拟占用小区业主共有

部分的， 应当征求建筑区划内全体

业主意见， 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

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

之二以上业主参与表决， 经参与表

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

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上海和杭州都将老旧小区住宅

加装电梯分为一般与特殊两种情况

适用 《民法典 》 第二百七十八条

“业主共决事项规则”：

一般情况指 “加装电梯不占用

小区业主共有部分”， 此时业主的

表决比例仅需要 “本单元” 或 “本

楼幢” “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

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

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 “经参与

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

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

的业主同意” 即可；

特殊情况指 “如占用小区范围

内业主共有的道路、 绿地等公共场

所 ” ， 或 “占用小区业主共有部

分”， 此时业主的表决比例 “应当

按照 《民法典》 关于业主共同决定

事项的规定执行”， 或 “应当征求

建筑区划内全体业主意见， 由专有

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

表决， 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

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

的业主同意”。

假设赵甲申请加装电梯并不占

用小区共有部分 ， 属于 “一般情

况”， 那么只需本单元或本楼幢业

主参与表决：

首先， “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

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

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

什么意思呢？ 假设赵甲所属单

元楼有 10 户人家，专有部分面积总

计为 1000 平方米，赵甲加装单元楼

电梯的申请想得到通过， 应当同时

满足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 667 平方

米 （1000×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

占比 7 人 （10×2/3）以上的业主参

与表决才有效。 否则就无效。

假设赵甲单元楼 10 户业主中，

2 户的专有部分面积总和为 400 平

方米 （每户专有部分面积为 200 平

方米）， 其他 8 户专有部分面积的

总和为 600 平方米 （每户专有部分

面积为 75 平方米）。 即使后者 8 户

业主都参与表决， 但前者 2 户业主

却没参加， 参与表决人数虽然超过

了 “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 （7

人）”， 但专有面积却只有 600 平方

米， 没有达到 “专有部分面积占比

三分之二 （667 平方米） 以上” 的

要求 ， 这样的会议就违反法律规

定， 决定的事项也是无效的。

反之亦然， 假设前者 2 户业主

和后者 4 户业主参与表决， 参与表

决业主人数的专有部分面积占比虽

然大大超过了 “三分之二以上 （667

平方米）”， 但人数却没有达到占比三

分之二 （7 人） 以上的要求， 决定的

事项也无效。 法律之所以这么规定，

主要是平衡 “大业主” （专有部分面

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和 “小

业主” （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

主） 的利益。

其次， 赵甲加装单元楼电梯的申

请， 由于 “至少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

占比 667 平方米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

比 7 人以上的业主” 参与表决， 所以

法条规定的 “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

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

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 ”，

实际上只需同时满足 “应当经参与表

决专有部分面积 501 平方米 （667×3/

4） 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 6 人

（7×3/4） 以上的业主同意” 即可。

如果是表决决定 《民法典 》 第

278 条除第六项至第八项外的其他事

项， 则只需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

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

的业主同意。

有人说，《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

条的表决比例与《物权法》第七十六条

相比大幅度下降了，笔者并不认同，因

为《民法典》新增了一道门槛，即“业主

共同决定事项， 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

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

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达不

到这个前提条件， 下面业主共同决定

的表决比例就失去了基础。

表决形式

根据国务院 《物业管理条例》 相

关规定，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

的表决形式， 既可以采用集体讨论表

决的形式， 也可以采用书面征求意见

表的形式。

因各种因素， 目前要召集 “由专

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参

加会议而 “集体讨论表决” 某事项，

几乎是不现实的。

因此， 如今各小区采用最多的是

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 ， 为了防止掺

假、 减少争议， 征求意见表上应有业

主的亲笔签名， 以便进行查验。

购房成为业主后，就享有了相应的业主权利，同时需要承担作

为业主的义务。

权利方面，作为业主可以自行决定房屋如何使用，但是如果涉

及公共事务，显然不是单一业主可以做主的，比如老旧楼房想要加

装电梯，就涉及“业主共决事项规则”。

在《民法典》实施后，其中的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了“业主共决

事项规则”，那么该条应如何理解和运用呢？ 以下笔者以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为例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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